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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通識類課程修訂(新增)表
	填表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開課用通識中心、系所代號(A9,A1,A7,AG)
	簡稱

GE
	新增科目中文名稱

(限中文含符號30個字內)
	課程碼

(新增免填)
	核心/跨領域
	領域別
	必修
	學分數
	時數
	開授年級
	適用__學年度入學生
	教育主題類別

代號
	修訂原因

（停用、新增、復用）
	課程屬性碼及附加屬性碼
	教育目標
（代碼）
*註1
	對應核心能力（代碼）*註1

	
	
	
	
	
	
	
	
	講義
	研討
	實習
	
	
	
	
	
	
	

	
	
	新增科目英文名稱

(限英文含符號180個字母內)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1、 上列修訂課程請先經通識中心審查通過後，送教務處辦理異動備查。審查時敬請同時審查課程對應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。通過後，請通識中心承辦人員更新課程地圖資料，並將前述相關資料通知開課教師以利後續評量作業。
2、 教育主題類別為必填欄位，代號：1.人權、法治、權利等。2.教育防制犯罪教育。3.兩性、婦女、家庭、老人及幼兒等。4. 社區、服務、文化教育。5. 相關WTO教育。6. 相關智慧、消費者等課程或法規教育。7. 鄉土、原住民等相關傳統教育。8. 傳播、數位、媒體資訊、科技教育。9. 環境、保育教育。10.醫學藥物教育。11.海洋。99.其他。
填表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(所)主管(基礎國文、國際語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通識中心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

